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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的法律热点问题 
 

最高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简评 

最高法院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意见稿”)。该意见稿就合同的成立

及效力、合同的履行及违约责任等司法实践中的买卖合同纠纷的常见问

题，在以前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相关规范，并注意到了

与物权法的协调，总体上较为合理且易于适用。 

1、 关于预约合同 

实践中，有关表明将来交易意向的意向书和备忘录等是否对于当事人具

有约束力往往存在争议。意见稿规定，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

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

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有权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

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 

可见，为了减少预约合同的纠纷，当事人应注意在预约合同中明确违反

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等内容。同时，当事人违反预约合同承担的是违约

责任，该责任应不同于合同法第 42 条所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 

2、 关于无权处分 

意见稿规定，当事人一方无权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

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第 51 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

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

该合同有效。可见，意见稿在实施意义实际上废止了合同法第 51 条。 

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合同法第 51 条违背了合同法和物权法的基本法理，

同时在物权法颁布以后，合同法第 51 条的规定也直接与物权法第 15 条

相悖。 

3、 关于一物多卖合同的标的物交付及转移所有权规则 

基于物权法有关物权设立的规定，意见稿明确：对于普通动产，在买卖

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先行依法受领交付的买受人优先取得所有权；均未

依法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优先取得所有权；均未依法受领

交付，又未支付价款的，依法成立在先的合同买受人优先取得所有权。 

对于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已先行依法受领交付的买受人

优先取得所有权；均未依法受领交付，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

买受人优先取得所有权；均未依法受领交付，又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

手续，依法成立在先的合同买受人优先取得所有权；出卖人将标的物交

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经依法受领

交付的买受人优先取得所有权。 

4、 关于质量异议 

意见稿规定，当事人对标的物的检验期间未作约定，买受人签收的送货

单、确认单等载明标的物数量、型号、规格的，应认定买受人仅对数量

和外观瑕疵进行了检验。如果约定的检验期间过短，依照标的物的性质

和交易习惯，买受人难以在检验期间内完成全面检验的，该期间应认定

为对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期间。同时，约定的检验期间或者质量保证期

间短于法定期间的，应以法定期间为准。 

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提出质量异议，出卖人无权以买受人存在支付价

款、确认欠款数额、使用标的物等行为为由主张买受人已经放弃质量异

议权。 

意见稿规定，买受人在检验期间、质量保证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提出质

量异议，出卖人怠于履行义务或者因情况紧急，买受人自行修理或者通

过第三人解决标的物质量问题，出卖人应负担买受人因此发生的合理费

用。 

同时，如果买受人在缔约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但

不知道该瑕疵会导致标的物的基本效用显著降低，其仍然有权要求出卖

人承担违约责任。尽管合同约定减轻或者免除出卖人对标的物的瑕疵担

保责任，但出卖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告知买受人标的物的瑕疵的，

该约定无效。上述规则对于经销合同及店铺买卖的格式合同中的常见质

量条款及争议的处理将有着重要影响。 

5、 关于定金规则和违约金调整 

意见稿首次明确定金性质为补偿性，规定约定的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

约造成的损失，对方有权请求赔偿超过定金部分的损失。同时，意见稿

明确了违约金调整应在法院释明后由当事人决定是否主张。法院在审理

中应当在当事人以合同不成立、合同未生效、合同无效或者不构成违约

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而未主张调整过高的违约金时，就法院若不支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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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抗辩时，该当事人是否需要主张调整违约金进行释明。如果一审法院

未予释明，当事人就违约金过高提起上诉，对此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

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 

6、 关于所有权保留 

合同法并未规定所有权保留的客体范围，意见稿明确规定，合同法有关

标的物所有权保留的规定仅适用于动产买卖等交易。 

7、 关于试用买卖 

鉴于合同法并规定未试用买卖的具体规则，意见稿规定，买受人在试用

期内已经支付一部分价款(但合同另有约定或者买受人为消费者的除

外)；或在试用期内，买受人就标的物为出卖、出租、设定担保物权等

试用以外的行为的，均视为同意购买。如果合同约定买受人必须购买试

用物、或可以任意调换或退还试用物，则不属于试用买卖。 

8、 关于出卖人违约抗辩的处理 

针对实践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被告提出的用以抵消原告诉讼请求的

相关主张如何处理并不统一的情形，意见稿规定：买受人拒绝支付违约

金、拒绝赔偿损失或者主张出卖人应当采取减少价款等补救措施的，属

于行使抗辩权；买受人主张出卖人应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或者要求解

除合同的，应当提起反诉；买受人以出卖人违约在先进行抗辩但未明确

主张的，经释明后仍未明确主张的，应当按照行使抗辩权处理。 

该规定有助于明确买受人在提出出卖人违约抗辩时的诉权及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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